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对会计事务所出具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亚太

事务所”）对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华闻传媒”）2018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审计，出具

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亚会 A 专审字（2019）

0033号），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31日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公司非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内部控制评价结论 

(一)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意见 

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

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二）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重大缺陷 

亚太事务所对公司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并指出公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如下重大缺陷： 

公司2018年出现多项重大投资损失，其中包括对义乌商阜创赢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投资导致3.33亿元的重大损失；对海南国文文化

旅游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的投资导致大约10.00亿元的重大损

失；华闻传媒全资子公司山南华闻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对浙江草根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的投资导致1.00亿元的重大损失。上述损失已在公司财

务报表中完整披露。 

存在个别子公司管理层未严格遵照公司制度要求进行公司管理，

可能导致子公司经营管理偏离既定目标，进而影响公司整体运行效率

和抗风险能力。 



二、公司董事会对该项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涉及事

项说明 

针对上述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所存在的重大缺陷，公司董事会已

安排如下整改措施： 

1.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对非控股投资项目的监管，经营管理层增加

对投资项目的追踪频次，并及时向董事会及时汇报投资进展情况。当

投资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影响投资效益时，应及时提出对投资项

目调整的方案。 

2.进一步加强子公司相关内部控制度的执行力度，杜绝类似问题

的再次发生。 

3.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评价机制，及时发现内部控制缺陷，及时

加以改进，保证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除上述缺陷外，报告期内未发现公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其

他重大缺陷、重要缺陷。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同意亚太事务所对公司 2018 年内部控制出具非财务

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意见。公司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建立了覆盖

公司主要经营活动的内部控制制度，但是执行过程中存在个别子公司

未能有效执行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已针对存在的缺陷制定了相应的整

改措施。后续公司董事会将积极采取进一步措施加强内控制度流程的

落实和管控，并组织业务人员加强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和培训，严格

按照监管规则和公司制度进行相关事项的运作和管理，提高公司内部

控制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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